附件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会计服务费（绩效服务）项目
情况及报名材料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目标
（一）服务内容
1.绩效评价及监控结果复核。协助公积金中心开展2025年项目绩效评价、2026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并对评价结果和监控结果进行复核。其中：2025年绩效评价项目包括2025年所有项目（38个项目）绩效自评、2025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2025年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最迟于2026年5月底前完成。绩效运行监控范围为部门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6年8月底前完成。
2.项目成本绩效分析。协助公积金中心完成一个项目的成本绩效分析，2026年8月底前完成。
3.项目绩效目标表审核及辅导。对2026年追加项目和申报2027年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进行辅导审核，最迟于2026年10月底前完成。
4.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和预算评审。对2026年追加项目和申报2027年预算项目开展预算评审和事前绩效评估，最迟于2026年10月底前完成。
5.在服务期间应完成本项目可能涉及到的相关培训及咨询服务。
6.以上工作具体完成时间由公积金中心根据市财政局的要求确定。
（二）项目目标
通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深化公积金中心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促进部门提升成本绩效意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充分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能力，针对公积金中心的实际情况优化绩效管理程序，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2、 比选资料及要求
（一）比选资料
比选资料供公积金中心评审小组进行评审，需涵盖以下事项：
1.报价。提供服务的项目报价。
[bookmark: _GoBack]2.会计师事务所资质证明：包括载有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记录截图、在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登记信息（含参加本次服务的主评人及工作人员信息）等；
3.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会计师事务所概况、组织结构、机构人员规模及注册会计师人数等；
4.提供近三年绩效服务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名单，并附合同首页及签字盖章页复印件；
5.近三年会计师事务所曾获荣誉（包括财政部门认定的绩效服务优秀案例）及绩效服务项目用户满意度调查材料。
6.近三年市财政局会计评估监督检查结果和行政处罚情况。
7.服务团队基本情况：服务团队时间安排和人员投入等基本情况，并附项目组现场负责人及核心工作人员简历表及资格证书等其他背景材料（如：项目负责人同类项目业绩、专业资质证书、担任项目负责人年限等，工作人员资质或职称证书等）；
8.近三年项目负责人及服务团队人员参加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绩效服务工作情况，及各项工作的政策参考依据。
9.针对公积金中心2026年绩效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绩效服务工作的方案、流程进度（应包含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及预算评审工作天数、并明确各服务事项的承诺完成时间）、质量保障措施、培训与咨询计划等。
10.绩效服务工作的风险控制及保密措施。
（二）比选资料要求
比选资料应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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